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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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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１－０２５

江苏舜天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三十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

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江苏舜天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７

日以书面方式向全体董事发出第六届董事会第三十三次会议通知，

会议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１２

日在南京市软件大道

２１

号

Ｂ

座本公司会议室召开，会议应到董事

５

人，实到董事

５

人，监事会成员及

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所作决议合法有效。 会议由董事长徐志远先

生主持，经过充分讨论，一致通过如下决议：

一、关于解决公司与控股股东江苏舜天国际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舜天集团”）之控股股东江苏省国信资产管

理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信集团”）之间房地产业务同业竞争及附带措施的预案。

1

、公司将控股子公司江苏舜天国际集团置业有限公司

５０．５０％

股权以

１４４

，

５１９

，

５６８．６８

元转让给关联方国信集团；转

让完成后，公司不再持有江苏舜天国际集团置业有限公司股权；

2

、公司将控股子公司安庆舜天置业有限公司

３５％

股权以

７

，

５７９

，

５７６．５９

元转让给关联方国信集团；转让完成后，公

司不再持有安庆舜天置业有限公司股权；

3

、 公司将控股子公司江苏舜天恒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５０．０５％

股权以

１５

，

６４５

，

４３５．７８

元转让给关联方国信集团；

转让完成后，公司不再持有江苏舜天恒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股权；

4

、公司控股子公司江苏舜天国际集团轻纺进出口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舜天轻纺”）将其持有的江苏舜天国际集团

置业有限公司

１０％

股权以

２８

，

６１７

，

７３６．３７

元转让给关联方国信集团；转让完成后，舜天轻纺不再持有江苏舜天国际集团

置业有限公司股权；

5

、 公司控股子公司舜天轻纺将其持有的江苏舜天恒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１０％

股权以

３

，

１２５

，

９６１．１９

元转让给关

联方国信集团；转让完成后，舜天轻纺不再持有江苏舜天恒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股权；

6

、 公司控股子公司舜天轻纺将其持有的淮安舜天置业有限公司

１０％

股权以

６

，

３５５

，

９３７．１７

元转让给关联方国信集

团；转让完成后，舜天轻纺不再持有淮安舜天置业有限公司股权；

7

、公司控股子公司江苏舜天盛泰工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舜天盛泰”）将其持有的淮安舜天置业有限公司

２９％

股

权以

１８

，

４３２

，

２１７．７９

元转让给关联方国信集团；转让完成后，舜天盛泰不再持有淮安舜天置业有限公司股权；

8

、上述股权转让完成同时，江苏舜天国际集团置业有限公司、安庆舜天置业有限公司、江苏舜天恒泰房地产开发

有限公司、淮安舜天置业有限公司必须向本公司、本公司控股子公司舜天轻纺、本公司控股子公司舜天盛泰偿还借款

及其他各类应付款项本息，或由上述股权受让方国信集团代偿借款及其他各类应付款项本息；

本决议事项所涉及的借款和其他各类应付款项本息以江苏天衡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审计确认的数值为准，审

计基准日为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１

日至实际还款日之间的利息以审计确认的计息方法计算后一并偿还。

9

、 公司将持有的

１６

，

０００

万股紫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股份与国信集团控制和持有的

９

，

９００

万股华安证券有限

责任公司股权实施置换。

公司将持有的

１６

，

０００

万股紫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股份以

２９４

，

４００

，

０００．００

元转让给国信集团； 本公司以

１７２

，

２６０

，

０００．００

元受让国信集团控制和持有的

９

，

９００

万股华安证券有限责任公司股权， 价格差额部分

１２２

，

１４０

，

０００．００

元由

国信集团向本公司以现金补足。

上述九项举措互为因果，是不可分割的整体。

根据各项监管法规，上述解决公司房地产业务同业竞争及其附带措施的预案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上述交易事项

构成关联交易，无关联董事需要回避表决。

本关联交易事项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正式生效。

以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末财务数据测算，上述房地产业务股权转让事项完成后，将增加公司利润总额约

１８

，

１７４．５２

万元；上述

股权转让事项对股权交割日所在年度的公司利润总额的最终影响金额尚需江苏天衡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对股权交

割日的财务数据审计后确认。

以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末财务数据测算，上述金融股权置换事项完成后，将增加公司利润总额约

１３

，

４４０．００

万元；对股权交割

日所在年度的公司利润的最终影响金额尚需江苏天衡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对股权交割日的财务数据审计后确认。

本决议事项详见临

２０１１－０２６

《江苏舜天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解决与江苏省国信资产管理集团有限公司房地产业务

同业竞争及附带措施的关联交易公告》。

二、公司以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竞拍取得的张家港市人民法院（

２０１０

）张法拍委字第

４０４

号拍卖标的对全资子公司江苏舜天

化工仓储有限公司增资。

上述用于增资的资产包括位于张家港保税区北区的机器设备

１１０

台（套），其中含液体化工品储罐

１９

个；构筑物及

附属设施

２０

项；建筑物

５

项

５１４．４７ｍ２

、土地使用权

１

项

２２

，

９９７．３０ｍ２

；上述资产账面价值

８

，

７５０

万元，实际出资价格以评估

值为准；其中：上述增资额

２

，

０００

万元部分用于增加江苏舜天化工仓储有限公司注册资本，超额部分用于增加该公司资

本公积。 江苏舜天化工仓储有限公司完成增资后，注册资本由

１

，

０００

万元增加至

３

，

０００

万元。

董事会授权江苏舜天化工仓储有限公司董事长李安魁先生办理增资相关手续。

三、 公司控股股东江苏舜天国际集团有限公司将其持有的江苏舜天海外旅游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舜天海外”）

３６．６７％

股权转让给江苏省国信资产管理集团有限公司，本公司作为舜天海外股东，同意放弃优先受让权。

舜天海外拟将其注册资本由

３００

万元增加至

３

，

０００

万元， 该公司股东各方同比例以现金增资。 公司持有舜天海外

２４．４４％

股权，享有出资份额

７３．３２

万元；此次共需对舜天海外增资

６５９．８８

万元，其中：

１７１．０８

万元直接以舜天海外未分配

利润转股，剩余

４８８．８０

万元公司以现金方式增资；增资完成后，公司持有舜天海外

２４．４４％

股权比例保持不变。

以上放弃优先受让权和增资事项均构成关联交易，关联董事杨青峰先生回避表决，本议案经董事会其余四位非关

联董事表决一致通过。

本决议事项详见临

２０１１－０２７

《江苏舜天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放弃江苏舜天海外旅游有限公司股权优先受让权并对

其进行增资的关联交易公告》。

四、 为控股子公司江苏舜天盛泰工贸有限公司向银行申请不超过

３

，

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授信额度提供连带责任保证；

保证期限为

１

年，自授信合同签署之日起计算；

根据《关于规范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行为的通知》（证监发［

２００５

］

１２０

号）的规定，因江苏舜天盛泰工贸有限公司资产

负债率超过

７０％

，董事会决议将该担保事项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本决议事项详见临

２０１１－０２８

《江苏舜天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为控股子公司江苏舜天盛泰工贸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

公告》。

五、为控股子公司舜天（香港）有限公司向银行申请不超过

１５０

万美元应收账款融资额度提供连带责任保证；保证

期限为

２

年，自授信合同签署之日起计算。

本决议事项详见临

２０１１－０２９

《江苏舜天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为控股子公司舜天（香港）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

六、关于召开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会议时间为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１

日，股权登记日为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２２

日。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事项详见临

２０１１－０３０

《江苏舜天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的通知》。

以上事项，特此公告！

江苏舜天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零一一年十一月十五日

证券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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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舜天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解决与江苏省

国信资产管理集团有限公司房地产业务同业

竞争及附带措施的关联交易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

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关联交易的主要内容是关于解决公司与控股股东江苏舜天国际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舜天集团”）之控

股股东江苏省国信资产管理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信集团”）之间房地产业务同业竞争及附带措施的预案，具体

如下：

1

、公司及相关控股子公司江苏舜天国际集团轻纺进出口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舜天轻纺”）、江苏舜天盛泰工贸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舜天盛泰”）将持有的江苏舜天国际集团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舜天置业”）、安庆舜天置业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安庆置业”）、江苏舜天恒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舜天恒泰”）、淮安舜天置业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淮安置业”）的股权以现金对价转让给关联方国信集团，股权转让款合计

２２４

，

２７６

，

４３３．５６

元；转让完成后，公司

及相关控股子公司不再持有上述四家房地产公司的股权；

2

、上述股权转让完成同时，舜天置业、安庆置业、舜天恒泰、淮安置业必须向本公司、本公司控股子公司舜天轻纺、

本公司控股子公司舜天盛泰偿还借款及其他各类应付款项本息， 或由上述股权受让方国信集团代偿借款及其他各类

应付款项本息；

3

、公司将持有的

１６

，

０００

万股紫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紫金财险”）股份与国信集团控制和持有的

９

，

９００

万股华安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华安证券”）股权实施置换。

公司将持有的

１６

，

０００

万股紫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股份以

２９４

，

４００

，

０００．００

元转让给国信集团； 本公司以

１７２

，

２６０

，

０００．００

元受让国信集团控制和持有的

９

，

９００

万股华安证券有限责任公司股权， 价格差额部分

１２２

，

１４０

，

０００．００

元由

国信集团向本公司以现金补足。

上述各项交易事项互为因果，是不可分割的整体。

上述房地产业务股权转让事项完成后，将增加公司利润总额约

１８

，

１７４．５２

万元；上述金融股权置换事项完成后，将

增加公司利润总额约

１３

，

４４０．００

万元。

▲

本次关联交易事项已经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三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

根据各项监管法规，上述解决公司房地产业务同业竞争及其附带措施的预案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上述交易事项

构成关联交易，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正式生效。

一、关联交易概述

１

、本次交易的基本情况

为解决公司与控股股东舜天集团之控股股东国信集团之间存在的房地产业务同业竞争问题， 公司及相关控股子

公司拟与关联方国信集团进行下列各关联交易事项：

（

１

）公司拟将持有的舜天置业

５０．５０％

股权以

１４４

，

５１９

，

５６８．６８

元转让给国信集团；公司控股子公司舜天轻纺拟将其

持有的舜天置业

１０％

股权以

２８

，

６１７

，

７３６．３７

元转让给国信集团。

（

２

）公司拟将持有的安庆置业

３５％

股权以

７

，

５７９

，

５７６．５９

元转让给国信集团。

（

３

）公司拟将持有的舜天恒泰

５０．０５％

股权以

１５

，

６４５

，

４３５．７８

元转让给国信集团；公司控股子公司舜天轻纺拟将其持

有的舜天恒泰

１０％

股权以

３

，

１２５

，

９６１．１９

元转让给国信集团。

（

４

）公司控股子公司舜天轻纺拟将其持有的淮安置业

１０％

股权以

６

，

３５５

，

９３７．１７

元转让给国信集团；公司控股子公

司舜天盛泰将其持有的淮安置业

２９％

股权以

１８

，

４３２

，

２１７．７９

元转让给国信集团。

（

５

）上述股权转让完成同时，舜天置业、安庆置业、舜天恒泰、淮安置业必须向本公司、本公司控股子公司舜天轻

纺、本公司控股子公司舜天盛泰偿还借款及其他各类应付款项本息，或由上述股权受让方国信集团代偿借款及其他各

类应付款项本息；

本决议事项所涉及的借款和其他各类应付款项本息以江苏天衡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审计确认的数值为准，审

计基准日为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１

日至实际还款日之间的利息以审计确认的计息方法计算后一并偿还。

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３１

日，本决议事项所涉及的借款和其他各类应付款项本息及计息方法详见江苏天衡会计师事务所

有限公司天衡专字（

２０１１

）

４９４

号《专项审核报告》。

（

６

）公司将持有的

１６

，

０００

万股紫金财险股份以

２９４

，

４００

，

０００．００

元转让给国信集团；公司以

１７２

，

２６０

，

０００．００

元受让

国信集团控制和持有的

９

，

９００

万股华安证券股权；上述股权置换项下，价格差额部分

１２２

，

１４０

，

０００．００

元由国信集团向本

公司以现金补足。

２

、本次交易事项的交易对方为国信集团，国信集团为本公司控股股东舜天集团之控股股东，根据《上海证券交易

所股票上市规则》第十章———关联交易之有关规定，本次交易事项构成关联交易。

３

、本次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本次关联交易事项已经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三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本事项无关联董事需要回避表决；本次关联

交易事项尚需经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与该关联交易有利害关系的关联股东舜天集团在股东大会上将对该议案回

避表决。

本次关联交易事项经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公司及相关控股子公司将与关联方国信集团签订正式的《股权转

让协议》。

４

、上述房地产业务股权转让事项完成后，将增加公司利润总额约

１８

，

１７４．５２

万元；上述金融股权置换事项完成后，

将增加公司利润总额约

１３

，

４４０．００

万元。

二、关联方介绍

本次关联交易所涉事项的交易对方是江苏省国信资产管理集团有限公司， 该关联方系本公司控股股东舜天集团

之控股股东。

江苏省国信资产管理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南京市玄武区长江路

８８

号；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国有独资）；法定代

表人：董启彬；注册资本：

１

，

０００

，

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成立日期：

２００２

年

２

月

２２

日；实际控制人名称：江苏省人民政府国有资

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江苏省国信资产管理集团有限公司经营范围：省政府授权范围内的国有资产经营、管理、转让、投资、企业托管、资

产重组以及经批准的其他业务，房屋租赁。

至本次关联交易止， 公司与江苏省国信资产管理集团有限公司的关联交易额已经达到净资产

５％

或

３０００

万元以

上。

本次关联交易涉及房地产业务股权转让事项的交易标的为舜天置业

６０．５０％

股权、 安庆置业

３５％

股权、 舜天恒泰

６０．０５％

股权、淮安置业

３９％

股权，其实际控制人均为江苏省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本次关联交易涉及上述金融股权置换事项的交易标的分别为

１６

，

０００

万股紫金财险股份、

９

，

９００

万股华安证券股

权；紫金财险的实际控制人为江苏省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华安证券的实际控制人为安徽省人民政府国

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三、关联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一）舜天置业股权的基本情况

１

、舜天置业基本情况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注册地：南京市宁南大道

２１

号；法定代表人：徐志远；注册资本：

２５

，

０００

万元；成立时间：

２００２

年

７

月

１６

日；主营业务：许可经营项目：房地产开发及经营；一般经营项目：房屋租赁、信息咨询服务，室内外装饰，

建筑材料销售、物业管理。

２

、舜天置业股权结构（本次关联交易完成前）

单位：万元

股东名称

增资前 增资后

出资数额 股权比例 出资数额 股权比例

江苏省国际信托有限责任公司

－－ －－ ２０

，

０００ ８０．００％

江苏舜天股份有限公司

２

，

５２５ ５０．５０％ ２

，

５２５ １０．１０％

江苏舜天国际集团有限公司

１

，

２００ ２４．００％ １

，

２００ ４．８０％

江苏舜天国际集团机械进出口股份有限公司

５００ １０．００％ ５００ ２．００％

江苏舜天国际集团轻纺进出口股份有限公司

５００ １０．００％ ５００ ２．００％

李雪荣

２７５ ５．５０％ ２７５ １．１０％

合 计

５

，

０００ １００％ ２５

，

０００ １００％

注：舜天置业于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２１

日召开股东会会议，会议决议与江苏省国际信托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江苏国

投”）合作，由江苏国投发行“江苏舜天置业股权投资集合资金信托计划”，向委托人募集资金

２

亿元人民币，并同意以江

苏国投的名义代表委托人将募集资金对舜天置业增资。 以上为增资前后的股本结构。 在信托期间，舜天置业的财务和

经营仍为本公司所控制，本公司实质上仍为舜天置业的控股股东，本公司在编制合并财务报表时仍将舜天置业纳入财

务报表合并范围，并将

２

亿元信托融资界定为债务性融资，计入长期借款。

在本次关联交易事项中，本公司及控股子公司舜天轻纺对舜天置业的股权比例仍以增资前比例计算，本公告披露

净资产账面值、评估值时相应的扣减

２

亿元。

３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持有的舜天置业股权的账面净值

经具有从事证券、期货业务资格的江苏天衡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审计确认：截止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３１

日，舜天置业净资

产账面值（合并）为

４

，

８９６．４０

万元，公司及控股子公司舜天轻纺拟转让的舜天置业

５０．５０％

股权、

１０％

股权分别所对应的

净资产值为

２

，

４７２．６８

万元、

４８９．６４

万元；

４

、舜天置业主要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如下（经审计确认）：

单位：元

项 目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０

年末

资产总额

８２３

，

２２６

，

８４３．１０ ７６１

，

８３０

，

７２０．０１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

４８

，

９６４

，

０００．７０ ８７

，

３８６

，

８２７．３５

项 目

２０１１

年

１－８

月

２０１０

年度

营业收入

２

，

７０１

，

４９３．４９ １１３

，

８６０

，

０６３．９２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３８

，

４２２

，

８２６．６５ ７

，

７８８

，

３１５．７９

５

、权属状况说明

本公司及控股子公司舜天轻纺持有的舜天置业股权不存在争议，不存在抵押、质押及其他任何限制转让的情况，

也不存在诉讼、仲裁事项或查封、冻结等司法措施。

（二）安庆置业股权的基本情况

１

、安庆置业基本情况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注册地：安庆市宜秀区大龙山镇；法定代表人：徐志远；注册资本：

３

，

０００

万元；成立时间：

２００８

年

５

月

２１

日；主营业务：土地整理开发、房地产开发、销售、租赁；房地产信息咨询服务；室内外装饰和建筑装饰材料

销售。 （经营范围中涉及专项审批的项目应凭有效的资质许可证书经营）

２

、安庆置业股权结构（本次关联交易完成前）

股东名称 出资额

（

万元

）

股权比例

（

％

）

江苏舜天股份有限公司

１

，

０５０ ３５

江苏舜天国际集团置业有限公司

９００ ３０

江苏和泰投资有限公司

１

，

０５０ ３５

合 计

３

，

０００ １００

３

、公司持有的安庆置业股权的账面净值

经具有从事证券、期货业务资格的江苏天衡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审计确认：截止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３１

日，安庆置业净资产

账面值为

２

，

１６５．５３

万元，公司拟转让的安庆置业

３５％

股权所对应的净资产值为

７５７．９４

万元；

４

、安庆置业主要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如下（经审计确认）：

单位：元

项 目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０

年末

资产总额

８３

，

９６２

，

０６２．３９ ７２

，

１２７

，

１４３．２４

负债总额

６２

，

３０６

，

７９２．８５ ４８

，

１３０

，

０５８．３８

资产净额

２１

，

６５５

，

２６９．５４ ２３

，

９９７

，

０８４．８６

项 目

２０１１

年

１－８

月

２０１０

年度

营业收入

－－ －－

净利润

－２

，

３４１

，

８１５．３２ －５

，

６４５

，

６８２．５３

５

、权属状况说明

本公司持有的安庆置业

３５％

股权不存在争议，不存在抵押、质押及其他任何限制转让的情况，也不存在诉讼、仲裁事

项或查封、冻结等司法措施。

（三）舜天恒泰股权的基本情况

１

、舜天恒泰基本情况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注册地：南京市鼓楼区西康路

７

号

１４０２

室；法定代表人：徐志远；注册资本：

２

，

０００

万元；成立

时间：

２００７

年

９

月

３０

日；主营业务：许可经营项目：房地产开发；一般经营项目：房地产租赁；房屋维修；室内外装饰装潢；建

筑装饰材料、金属材料的销售。

２

、舜天恒泰股权结构（本次关联交易完成前）

股东名称 出资额

（

万元

）

股权比例

（

％

）

江苏舜天股份有限公司

１

，

００１ ５０．０５

江苏舜天国际集团经济协作有限公司

３９９ １９．９５

江苏恒泰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４００ ２０

江苏舜天国际集团轻纺进出口有限公司

２００ １０

合 计

２

，

０００ １００

３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持有的舜天恒泰股权的账面净值

经具有从事证券、期货业务资格的江苏天衡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审计确认：截止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３１

日，舜天恒泰净资产

账面值（合并）为

－５３０．８７

万元，公司及控股子公司舜天轻纺拟转让的舜天恒泰

５０．０５％

股权、

１０％

股权分别所对应的净资产

值为

－２６５．７０

万元、

－５３．０９

万元；

４

、舜天恒泰主要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如下（经审计确认）：

单位：元

项 目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０

年末

资产总额

２２５

，

０８８

，

００５．５２ ２０７

，

１１１

，

１００．５５

负债总额

２３０

，

３９６

，

７４４．６８ ２０６

，

９９８

，

０９８．８３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

－５

，

３０８

，

７３９．１６ １１３

，

００１．７２

项 目

２０１１

年

１－８

月

２０１０

年度

营业收入

－－ －－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５

，

４２１

，

７４０．８８ －１８

，

７４７

，

８０１．５１

５

、权属状况说明

本公司及控股子公司舜天轻纺持有的舜天恒泰股权不存在争议，不存在抵押、质押及其他任何限制转让的情况，也

不存在诉讼、仲裁事项或查封、冻结等司法措施。

（四）淮安置业股权的基本情况

１

、淮安置业基本情况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注册地：淮安市楚州区经九路东侧、纬八路北侧法定代表人：徐志远；注册资本：

３

，

０００

万

元；成立时间：

２００８

年

３

月

１２

日；主营业务：房地产开发（凭资质证书经营）；商品房销售；自有房屋出租；房地产信息咨询服

务；室内外装饰；建筑材料销售；物业管理。 （经营范围中涉及国家专项审批规定的须办理审批后方可经营）

２

、淮安置业股权结构（本次关联交易完成前）

股东名称 出资额

（

万元

）

股权比例

（

％

）

江苏舜天国际集团置业有限公司

１

，

５３０ ５１

江苏舜天盛泰工贸有限公司

８７０ ２９

江苏舜天国际集团机械进出口股份有限公司

３００ １０

江苏舜天国际集团轻纺进出口有限公司

３００ １０

合 计

３

，

０００ １００

３

、公司控股子公司持有的淮安置业股权的账面净值

经具有从事证券、期货业务资格的江苏天衡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审计确认：截止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３１

日，淮安置业净资产

账面值为

２

，

１８３．７３

万元，控股子公司舜天轻纺、舜天盛泰公司拟转让的淮安置业

１０％

股权、

２９％

股权分别所对应的净资产

值为

２１８．３７

万元、

６３３．２８

万元；

４

、淮安置业主要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如下（经审计确认）：

单位：元

项 目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０

年末

资产总额

４０３

，

８９２

，

８８８．１５ ３４１

，

６２１

，

３６１．２７

负债总额

３８２

，

０５５

，

６３２．４３ ３０７

，

６６２

，

７５６．０１

资产净额

２１

，

８３７

，

２５５．７２ ３３

，

９５８

，

６０５．２６

项 目

２０１１

年

１－８

月

２０１０

年度

营业收入

１

，

８５８

，

３５０．００ ７５

，

１１９

，

８６６．００

净利润

－１２

，

１２１

，

３４９．５４ ５

，

６３６

，

５０３．２９

５

、权属状况说明

本公司控股子公司舜天轻纺、舜天盛泰公司持有的淮安置业股权不存在争议，不存在抵押、质押及其他任何限制转

让的情况，也不存在诉讼、仲裁事项或查封、冻结等司法措施。

（五）公司持有的

１６

，

０００

万股紫金财险股份的基本情况

１

、紫金财险基本情况

紫金财险系由本公司关联方国信集团与本公司、本公司关联方舜天集团等共计

１３

方股东共同出资设立。

２００９

年

５

月

８

日，紫金财险取得工商部门颁发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注册资本金人民币

１０

亿元，其中：本公司关联方国信集团出资

２

亿

元，占股

２０％

，是紫金财险公司第一大股东；本公司出资

１．６

亿元，占股

１６％

，是该公司第二大股东；本公司控股股东舜天集

团出资

５０００

万元，占股

５％

；其余股东各方合计出资

５．９

亿元，占股

５９％

。

紫金财险根据

２０１０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决议增加注册资本人民币

１５

亿元，新增注册资本由原股东和新增股

东认缴，变更后的注册资本为

２５

亿元；本公司未参与该增资事项，对其出资

１．６

亿元保持不变，占股

６．４％

。 国信集团对紫金

财险增资

２．１５

亿元，累计出资

４．１５

亿元，占股

１６．６０％

；本公司控股股东舜天集团不参与此次紫金财险公司增资，出资额

５

，

０００

万元保持不变，占股

２％

。

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保监会”）于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２２

日以保监发改［

２０１１

］

５４８

号文批准增资；保监会于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３０

日以保监发改［

２０１１

］

１５６０

号文批准紫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根据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３０

日的股东大会决议对章程

注册资本变更部分内容作出修改，至评估报告日尚未领取变更后营业执照。

紫金财险的企业性质：股份有限公司；注册地：江苏省南京市建邺区兴隆大街

１８８

号；法定代表人：许坚；注册资本：

１０

亿元；成立时间：

２００９

年

５

月

８

日；主营业务：许可经营项目：财产损失保险；责任保险；信用保险和保证保险；短期健康保险

和意外伤害保险；上述业务的再保险业务；国家法律、法规允许的保险紫金运用业务；经中国保监会批准的其他业务。 一

般经营项目：无。

2

、公司持有的

１６

，

０００

万股紫金财险股份的账面净值

１６

，

０００

万元。

3

、根据安永华明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

２００９

年、

２０１０

年度审计报告以及紫金财险

２０１１

年

１－８

月财务报表，紫金财险主

要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如下：

单位：万元

项 目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３１

日

（

未经审计

）

２０１０

年末

２００９

年末

资产总额

３６４

，

７２５．７９ １５０

，

５９２．１６ １１７

，

０３１．４８

负债总额

１２８

，

２７９．９９ ６２

，

５６６．２５ １９

，

１８１．８６

资产净额

２３６

，

４４５．８０ ８８

，

０２５．９１ ９７

，

８４９．６２

项 目

２０１１

年

１－８

月

（

未经审计

）

２０１０

年度 注册日至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营业收入

７０

，

９６３．９７ ３０

，

３３９．８１ ３

，

４７９．６０

净利润

－５

，

３７１．６０ －９

，

９２６．９６ －２

，

６００．８９

4

、权属状况说明

公司持有的

１６

，

０００

万股紫金财险股份不存在争议，不存在抵押、质押及其他任何限制转让的情况，也不存在诉讼、仲

裁事项或查封、冻结等司法措施。

（六）国信集团控制和持有的

９

，

９００

万股华安证券股权的基本情况

１

、华安证券基本情况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注册地：合肥市庐阳区长江中路

３５７

号；法定代表人：李工；注册资本：

２４．０５

亿元；成立时

间：

２００１

年

１

月

８

日；主营业务：许可经营范围为证券经纪；证券投资咨询；与证券交易、证券投资活动有关的财务顾问；证

券承销与保荐；证券自营；证券资产管理；证券投资基金代销；为期货公司提供中间介绍业务。

２

、华安证券股权结构（本次关联交易完成前）

股东名称 出资额

（

亿元

）

股权比例

（

％

）

安徽省国有资产经营有限公司

８．８０ ３６．５９

安徽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４．５０ １８．７１

安徽省皖能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０ ８．３２

东方国际创业股份有限公司

１．９５ ８．１１

安徽古井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１．００ ４．１６

黄山旅游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１．００ ４．１６

安徽省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１．００ ４．１６

江苏舜天国际集团有限公司

０．９９ ４．１２

浙江东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０．６０ ２．４９

安徽省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０．６０ ２．４９

安徽省高速公路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０．６０ ２．４９

合肥瑞泽源置业有限公司

０．３５ １．４６

安徽天成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０．２５ １．０４

华芳纺织股份有限公司

０．２０ ０．８３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０．２０ ０．８３

江苏舜天股份有限公司

０．０１ ０．０４

合计

２４．０５ １００

３

、国信集团控制和持有的华安证券

４．１２％

股权（

９

，

９００

万股）的账面值

根据华安证券

２０１０

年财务报表审计报告及

２０１１

年

１－８

月份财务报表 （未经审计）， 华安证券截至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３１

日的净资产分别为

３５３

，

８６０．９０

万元、

３３６

，

６５６．２５

万元，国信集团控制和持有的华安证券

４．１２％

股权（

９

，

９００

万

股）的账面值分别为

１４

，

５７９．０７

万元、

１３

，

８７０．２４

万元。

４

、 根据天职国际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审计确认的

２００８

年度、

２００９

年度、

２０１０

年度财务报告及

２０１１

年

１－８

月份未经

审计的财务报表，华安证券主要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如下：

单位：万元

项 目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０

年末

２００９

年末

２００８

年末

资产总额

１

，

０２９

，

７８９．０４ ９６３

，

３１２．５１ １

，

２１９

，

２５０．３５ ６４１

，

４０８．７９

负债总额

６９３

，

１３２．８０ ６０９

，

４５１．６１ ８７０

，

７３８．１３ ４１９

，

６７２．６６

净资产

３３６

，

６５６．２５ ３５３

，

８６０．９０ ３４８

，

５１２．２２ ２２１

，

７３６．１４

项 目

２０１１

年

１－８

月

２０１０

年度

２００９

年度

２００８

年度

营业收入

３９

，

５３６．３６ １１７

，

６２９．９０ １５４

，

０７３．７０ ６７

，

４２３．３３

净利润

７

，

２３９．９４ ５３

，

６４９．４０ ８０

，

５２３．１５ ２６

，

９７６．２７

５

、权属状况说明

国信集团控制和持有的

９

，

９００

万股华安证券股权不存在争议，不存在抵押、质押及其他任何限制转让的情况，也不存

在诉讼、仲裁事项或查封、冻结等司法措施。

三、关联交易标的的评估情况

（一）舜天置业股权的评估情况

经具有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评估资质的中联资产评估集团有限公司中联评报字［

２０１１

］第

８１５

号《资产评估报告》评估

确认，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３１

日，舜天置业净资产的评估值为

２８

，

６１７．７４

万元，公司及控股子公司舜天轻纺拟转让的持有舜天置

业

５０．５０％

股权、

１０％

股权分别所对应的评估值为

１４

，

４５１．９６

万元、

２

，

８６１．７７

万元。

中联资产评估集团有限公司的评估具体情况：（

１

）评估目的：反映舜天置业股东全部权益于评估基准日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３１

日的市场价值。（

２

）评估对象：舜天置业的股东全部权益；（

３

）评估范围：舜天置业在基准日的全部资产及相关负债。（

４

）评

估基准日：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３１

日。 （

５

）评估方法：资产基础法和市场法。

（二）安庆置业股权的评估情况

经具有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评估资质的中联资产评估集团有限公司中联评报字［

２０１１

］第

８１６

号《资产评估报告》评估

确认，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３１

日，安庆置业净资产的评估值为

２

，

１６５．５９

万元，公司拟转让的持有安庆置业

３５％

股权所对应的评

估值为

７５７．９６

万元。

中联资产评估集团有限公司的评估具体情况：（

１

）评估目的：反映安庆舜天置业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于评估基准

日的市场价值；（

２

）评估对象：安庆置业的股东全部权益；（

３

）评估范围：安庆置业在基准日的全部资产及相关负债；（

４

）评

估基准日：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３１

日；（

５

）评估方法：资产基础法（成本法）。

（三）舜天恒泰股权的评估情况

经具有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评估资质的中联资产评估集团有限公司中联评报字［

２０１１

］第

８１７

号《资产评估报告》评估

确认，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３１

日，舜天恒泰净资产的评估值为

３

，

１２５．９６

万元，公司及控股子公司舜天轻纺拟转让的持有舜天恒

泰

５０．０５％

股权、

１０％

股权分别所对应的评估值为

１

，

５６４．５４

万元、

３１２．６０

万元。

中联资产评估集团有限公司的评估具体情况：（

１

）评估目的：反映舜天恒泰股东全部权益于评估基准日的市场价值；

（

２

）评估对象：舜天恒泰的股东全部权益；（

３

）评估范围为舜天恒泰在基准日的全部资产及相关负债；（

４

）评估基准日：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３１

日；（

５

）评估方法：资产基础法和收益法。

（四）淮安置业股权的评估情况

经具有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评估资质的中联资产评估集团有限公司中联评报字［

２０１１

］第

８１８

号《资产评估报告》评估

确认，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３１

日，淮安置业净资产的评估值为

６

，

３５５．９４

万元，控股子公司舜天轻纺、舜天盛泰公司拟转让的持

有淮安置业

１０％

股权、

２９％

股权分别所对应的评估值为

６３５．５９

万元、

１

，

８４３．２２

万元。

中联资产评估集团有限公司的评估具体情况：（

１

）评估目的：反映淮安置业股东全部权益于评估基准日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３１

日的市场价值；（

２

）评估对象：淮安置业的股东全部权益；（

３

）评估范围：淮安置业在基准日的全部资产及相关负债；（

４

）评

估基准日：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３１

日；（

５

）评估方法：资产基础法和收益法。

（五）公司持有的

１６

，

０００

万股紫金财险股份的评估情况

经具有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评估资质的中联资产评估集团有限公司中联评报字［

２０１１

］第

８１９

号《资产评估报告》评估

确认，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３１

日，公司持有的

１６

，

０００

万股紫金财险股份的评估值为

２９

，

４４０．００

万元。

中联资产评估集团有限公司的评估具体情况：（

１

）评估目的：反映紫金财险的股东全部权益于评估基准日的市场价

值；（

２

）评估对象：本公司所持

１６０００

万股紫金财险股权；（

３

）评估范围为紫金财险在基准日的全部资产及相关负债；（

４

）评

估基准日：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３１

日；（

５

）评估方法：收益法和市场法。

（六）国信集团控制和持有的

９

，

９００

万股华安证券股权的评估情况

经具有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评估资质的江苏华信资产评估有限公司苏华评报字［

２０１１

］第

０２９

号《资产评估报告》评估

确认，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３１

日，公司拟受让的

９

，

９００

万股华安证券股权的评估值为

１７

，

２２６．００

万元。

江苏华信资产评估有限公司的评估具体情况：（

１

） 评估目的： 为本公司拟受让的华安证券

９９００

万股 （占总股本的

４．１２％

）股权于评估基准日时的市场价值提供价值参考；（

２

）评估对象：评估基准日时华安证券

９

，

９００

万股（占全部股权的

４．１２％

）的股东部分权益价值；（

３

）评估范围：华安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基准日时的股东全部权益价值。（

４

）评估基准日：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３１

日；（

５

）评估方法：市场途径的参考企业比较法。

四、关联交易的主要内容和定价政策

本次关联交易事项经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公司及相关控股子公司将与关联方国信集团签订正式的《股权转让

协议》。

本次关联交易的主要内容：

１

、 公司拟将持有的舜天置业

５０．５０％

股权以

１４４

，

５１９

，

５６８．６８

元转让给国信集团； 公司控股子公司舜天轻纺拟将其持

有的舜天置业

１０％

股权以

２８

，

６１７

，

７３６．３７

元转让给国信集团。

２

、公司拟将持有的安庆置业

３５％

股权以

７

，

５７９

，

５７６．５９

元转让给国信集团。

３

、公司拟将持有的舜天恒泰

５０．０５％

股权以

１５

，

６４５

，

４３５．７８

元转让给国信集团；公司控股子公司舜天轻纺拟将其持有

的舜天恒泰

１０％

股权以

３

，

１２５

，

９６１．１９

元转让给国信集团。

４

、公司控股子公司舜天轻纺拟将其持有的淮安置业

１０％

股权以

６

，

３５５

，

９３７．１７

元转让给国信集团；公司控股子公司舜

天盛泰将其持有的淮安置业

２９％

股权以

１８

，

４３２

，

２１７．７９

元转让给国信集团。

５

、上述股权转让完成同时，舜天置业、安庆置业、舜天恒泰、淮安置业必须向本公司、本公司控股子公司舜天轻纺、本

公司控股子公司舜天盛泰偿还借款及其他各类应付款项本息， 或由上述股权受让方国信集团代偿借款及其他各类应付

款项本息；

本决议事项所涉及的借款和其他各类应付款项本息以江苏天衡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审计确认的数值为准， 审计

基准日为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１

日至实际还款日之间的利息以审计确认的计息方法计算后一并偿还。

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３１

日，本决议事项所涉及的借款和其他各类应付款项本息及计息方法详见江苏天衡会计师事务所有

限公司天衡专字（

２０１１

）

４９４

号《专项审核报告》。

６

、公司将持有的

１６

，

０００

万股紫金财险股份以

２９４

，

４００

，

０００．００

元转让给国信集团；公司以

１７２

，

２６０

，

０００．００

元受让国信

集团控制和持有的

９

，

９００

万股华安证券股权； 上述股权置换项下， 价格差额部分

１２２

，

１４０

，

０００．００

元由国信集团向本公司

以现金补足。

上述各股权转让事项及偿付借款事项互为因果，是不可分割的整体。

上述转让的价格系在评估价值的基础上，由交易双方在平等协商的基础共同确定的，该交易价格和条件是客观公允

的。

国信集团

２０１０

、

２００９

年度主要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如下：

单位：亿元

项 目

２０１０

年末

２００９

年末

资产总额

８８８．８０ ７８９．７１

负债总额

４４０．４３ ３９５．０２

资产净额

４０５．１７ ３５２．８９

项 目

２０１０

年度

２００９

年度

营业收入

３４５．０６ ２５３．７４

净利润

３４．４４ ３２．９７

国信集团具有良好的财务状况，对上述关联交易的交易价格具备足够的支付能力；公司董事会认为上述股权转让款

及借款、其他各类应付款项本息的收回无风险。

上述关联交易事项完成所有审议程序及有权部门审批程序后， 公司董事会将敦促国信集团及时支付全部受让价款

及代偿相关借款本息。

五、本次关联交易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一）本次关联交易的目的

本次关联交易事项的目的在于解决公司与控股股东舜天集团之控股股东国信集团之间存在的房地产业务同业竞争

问题。

（二）本次关联交易对公司的影响

１

、上述房地产业务股权转让事项完成后，本公司及相关控股子公司不再持有舜天置业、安庆置业、舜天恒泰、淮安置

业股权，舜天置业、安庆置业、舜天恒泰、淮安置业亦不再纳入本公司合并报表范围之内。

本公司不存在为上述四家公司提供担保以及委托其理财的情况。

上述股权转让完成同时，上述四家公司必须向本公司、本公司控股子公司舜天轻纺、本公司控股子公司舜天盛泰偿

还借款及其他各类应付款项本息，或由上述股权受让方国信集团代偿借款及其他各类应付款项本息；故本次股权转让完

成后，亦不存在上述四家公司占用本公司资金等方面的情况。

２

、上述金融股权置换事项完成后，公司受让

９

，

９００

万股华安证券股权，公司原持有

１００

万股股权，共持有

１０

，

０００

万股

华安证券股权；公司不再持有紫金财险股份。

３

、以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末财务数据测算，上述房地产业务股权转让事项完成后，将增加公司利润总额约

１８

，

１７４．５２

万元；上述

股权转让事项对股权交割日所在年度的公司利润总额的最终影响金额尚需江苏天衡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对股权交割

日的财务数据审计后确认。

以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末财务数据测算，上述金融股权置换事项完成后，将增加公司利润总额约

１３

，

４４０．００

万元；对股权交割日

所在年度的公司利润的最终影响金额尚需江苏天衡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对股权交割日的财务数据审计后确认。

六、独立董事事前认可情况和独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钟永一先生、周友梅先生同意将本关联交易事项提交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三十三次会议审议；并针对

该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

独立董事认为：“该关联交易价格客观公允；交易条件公平、合理；董事会审议此关联交易事项时，程序合法，未损害

公司及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利益。 ”

七、备查文件目录

１

、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三十三年次会议决议；

２

、江苏天衡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出具的天衡审字（

２０１１

）

１０２２

号、

１０２３

号、

１０２４

号、

１０２５

号《审计报告》；

３

、江苏天衡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出具的天衡专字（

２０１１

）

４９４

号《专项审核报告》；

４

、江苏华信资产评估有限公司苏华评报字［

２０１１

］第

０２９

号《资产评估报告》；

５

、江苏华信资产评估有限公司《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评估资格证书》；

６

、中联资产评估集团有限公司中联评报字［

２０１１

］第

８１５－８１９

号《资产评估报告》；

７

、中联资产评估集团有限公司《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评估资格证书》

８

、独立董事同意提交第六届董事会第三十三次会议审议的《独立董事函》以及《江苏舜天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

于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三十三次会议所涉事项的独立意见》。

以上事项，特此公告！

江苏舜天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零一一年十一月十五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２８７

股票简称：江苏舜天 编号：临

２０１１－０２７

江苏舜天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放弃江苏舜天海

外旅游有限公司股权优先受让权并对其进行

增资的关联交易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关联交易的主要内容如下：

１

、公司控股股东江苏舜天国际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舜天集团”）将其持有的江苏舜天海外旅游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舜天海外”）

３６．６７％

股权转让给江苏省国信资产管理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信集团”），本公司作为舜天海外股

东，同意放弃优先受让权。

２

、舜天海外将注册资本由

３００

万元增资至

３

，

０００

万元，本公司将对其增资

６５９．８８

万元；其中：

１７１．０８

万元直接以舜天海

外未分配利润转股，剩余

４８８．８０

万元公司以现金方式增资。本公司原享有出资份额

７３．３２

万元，持股比例为

２４．４４％

，增资完

成后，本公司累计享有出资份额

７３３．２

万元，持股比例不变。

▲

本次关联交易事项已经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三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关联董事杨青峰先生回避表决，本议案经董

事会其余四位非关联董事表决一致通过。

一、关联交易概述

１

、本次交易的基本情况

（

１

）公司控股股东舜天集团将其持有的舜天海外

３６．６７％

股权转让给国信集团，本公司作为舜天海外股东，同意放弃

优先受让权。

（

２

）舜天海外原注册资本为

３００

万元，该公司拟增资

２

，

７００

万元，原股东进行同比例增资；本次增资通过可分配利润转

增与现金认缴相结合的行使，即该公司以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末可分配利润

７００

万元用于转增，各股东按股权比例以现金方式另行

认缴

２０００

万元；舜天海外自然人股东由于实施未分配利润转股而需支付的个人所得税由其自行承担；增资完成后该公司

注册资本为

３

，

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

根据本公司

２４．４４％

出资比例，本公司将对江苏舜天海外旅游有限公司增资

６５９．８８

万元；其中：

１７１．０８

万元直接以舜天

海外未分配利润转股，剩余

４８８．８０

万元公司以现金方式增资。增资完成后，本公司对其累计享有出资份额

７３３．２

万元，持股

比例

２４．４４％

保持不变。

２

、舜天海外系由本公司与本公司控股股东舜天集团以及其他自然人共同持股的公司，本公司副董事长、总经理杨青

峰先生担任舜天海外董事，舜天海外构成关联法人；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十章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

上市公司关联交易实施指引》的规定，本公司放弃舜天集团转让的舜天海外

３６．６７％

股权优先受让权事项以及本公司与舜

天集团等股东方进行同比例增资，均构成关联交易。

３

、本次关联交易事项已经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三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关联董事杨青峰先生回避表决，本议案经董

事会其余四位非关联董事表决一致通过。

二、关联方介绍

本次关联交易涉及的关联方为江苏舜天国际集团有限公司，该关联方系本公司控股股东。

舜天集团住所：南京市宁南大道

２１

号；企业类型：有限公司（法人独资）内资；法定代表人：董启彬；注册资本：

４４

，

２４１

万元；成立日期：

１９９６

年

１２

月

１８

日；实际控制人为江苏省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江苏舜天国际集团有限公司主要经营业务或管理活动： 自营和代理除国家组织统一联合经营的

１６

种出口商品和国

家实行核定公司经营的

１４

种进口商品以外的其它商品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 经营或代理按规定经批准的国家组织统一

联合经营的

１６

种出口商品和经批准的国家实行核定公司经营的

１４

种进口商品；承办中外合资经营、合作生产业务；开展

“三来一补”业务。 仓储，咨询服务，国内贸易（上述范围内国家有专项规定的办理审批手续后经营）。 房地产开发，室内外

装饰。 利用国内资金采购机电产品的国际招标业务，房屋租赁、汽车租赁及其他实物租赁，物业管理。

本次关联交易的关联标的舜天海外

３６．６７％

股权，舜天海外的控股股东为舜天集团，实际控制人为江苏省人民政府国

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三、关联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１

、江苏舜天海外旅游有限公司基本情况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注册地：南京市中华路

５０

号；法定代表人：张雄杰；注册资本：

３００

万元；主营业务：入境、国

内、出境旅游业务，票务代理，会展服务，出租汽车服务，百货、工艺美术品（金银制品除外）销售。

２

、江苏舜天海外旅游有限公司股权结构

本次股权转让及增资前，该公司注册资本为

３００

万元，各股东的持股情况：

３

、根据江苏众天信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舜天海外

２００８

年度、

２００９

年度、

２０１０

年度《财务报表审计报告》以及舜天海外

２０１１

年第三季度财务报表（未经审计），其主要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合并报表）如下：

单位：元

项 目

２０１１－９－３０ ２０１０

年末

２００９

年末

２００８

年末

资产总额

１１７

，

８６１

，

３０２．２８ １１６

，

８２３

，

５２１．８５ ５４

，

３４０

，

７４４．２９ ３５

，

１７４

，

１６６．８１

负债总额

１０７

，

６９１

，

４２４．６２ １０６

，

２６９

，

４４２．５６ ４９

，

２４４

，

３９４．３０ ３０

，

８７１

，

３７３．３２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

１０

，

１６９

，

８７７．６６ １０

，

２４６

，

６６１．２５ ４

，

８２４

，

０５６．２６ ４

，

０５０

，

３６８．２７

项 目

２０１１

年

１－９

月

２０１０

年度

２００９

年度

２００８

年度

营业收入

６６４

，

５０５

，

６５０．９５ ７７４

，

２６４

，

８８２．６９ ４７９

，

７４１

，

５７９．９５ ３８１

，

６７６

，

３３５．８４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

利润

２

，

２８９

，

０９５．６２ ８

，

５１７

，

０５２．２４ １

，

０６２

，

７５４．２２ ５８６

，

９５７．０７

四、本次关联交易事项的主要内容

１

、公司控股股东舜天集团将其持有的舜天海外

３６．６７％

股权转让给国信集团，本公司作为舜天海外股东，同意放弃优

先受让权。

２

、舜天海外拟增资

２

，

７００

万元，原股东进行同比例增资；本次增资通过可分配利润转增与现金认缴相结合的行使，即

该公司以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末可分配利润

７００

万元用于转增，各股东按股权比例以现金方式另行认缴

２０００

万元；舜天海外自然人

股东由于实施未分配利润转股而需支付的个人所得税由其自行承担；增资完成后该公司注册资本为

３

，

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

根据本公司

２４．４４％

出资比例，本公司将对江苏舜天海外旅游有限公司共增资

６５９．８８

万元；其中：

１７１．０８

万元直接以舜

天海外未分配利润转股，剩余

４８８．８０

万元公司以现金方式增资。增资完成后，本公司对其累计享有出资份额

７３３．２

万元，出

资比例

２４．４４％

保持不变。

上述事项经本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三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

本次股权转让及增资完成后，舜天海外的注册资本增加至

３

，

０００

万元，各股东持股情况如下：

五、本次关联交易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一）本次关联交易的目的

１

、国信集团系属舜天集团的全资股东，舜天集团原持有舜天海外

３６．６７％

股权，即由国信集团间接持股

３６．６７％

股权；

舜天集团将其持有的舜天海外

３６．６７％

股权对外转让给国信集团，不会对舜天海外的股权结构和经营方式造成实质影响；

故本公司同意该股权转让并放弃优先受让权。

２

、舜天海外成立于

１９９８

年，是国家旅游局特许经营出境游和赴台游的组团社。 近年来，随着旅游业的迅速发展，该公

司积极开拓业务，不断提高服务水平， 获得了较好的经营业绩。

公司自

２００３

年投资舜天海外以来，取得了较好的投资收益和回报。 截至本临时报告披露之日，公司已经累计取得该

公司现金分红

１２２．４６

万元；此外，该公司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３０

日的净资产为

１

，

０１６．９９

万元，本公司对其持有的

２４．４４％

股权账

面值约为

２４８．５５

万元，较本公司

６６

万元投资金额增加约

１８２．５５

万元；本公司自

２００３

年投资舜天海外至今累计增值约

３０５

万

元，年均投资收益率在

５０％

以上。

鉴于良好的投资收益以及旅游业良好的前景，本公司对舜天海外进行增资，符合公司的发展战略，有利于公司的可

持续发展。

（二）本次关联交易对公司的影响

上述股权转让及增资后，由国信集团直接持股

３６．６７％

股权，能更好的支持舜天海外的发展，以不断增强其盈利能力；

本公司作为股东之一，将获得较为可观的投资收益。 实施此次增资，有利于公司充分分享国内旅游业快速发展的成果并

有效利用合作股东江苏省国信资产管理集团有限公司的影响力，本公司将获得可观的投资收益。

六、独立董事事前认可情况和独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钟永一先生、周友梅先生同意将关联交易事项提交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三十三次会议审议；并针对该

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

独立董事认为：“董事会审议此关联交易事项时，程序合法，未损害公司及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利益。 ”

七、备查文件目录

１

、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三十三次会议决议；

２

、舜天海外

２００８

年度、

２００９

年度、

２０１０

年度《财务报表审计报告》以及

２０１１

年第三季度财务报表。

３

、独立董事同意提交第六届董事会第三十三次会议审议的《独立董事函》以及《江苏舜天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

于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三十三次会议所涉事项的独立意见》；

以上事项，特此公告！

江苏舜天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零一一年十一月十五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２８７

证券简称：江苏舜天 编号：临

２０１１－０２８

江苏舜天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为控股子公司江

苏舜天盛泰工贸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１

、被担保人：公司控股子公司江苏舜天盛泰工贸有限公司。

２

、本次担保金额及为其担保累计金额：本次担保金额为

３

，

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截至本公告披露之日，公司为江苏舜天盛

泰工贸有限公司提供担保金额累计为

３

，

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

３

、公司本次担保无反担保。

４

、截至本公告披露之日，本公司对外担保累计金额为

１２

，

９３６

万元人民币和

１５０

万美元。

５

、本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无逾期担保。

６

、本次担保事项已经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三十三次会议审议一致通过，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一、担保情况概述

公司董事会决议为控股子公司江苏舜天盛泰工贸有限公司向银行申请不超过

３

，

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授信额度提供连带

责任保证，保证期限为

１

年，自上述授信合同签署之日起计算。

截至本公告披露之日，本公司对外担保累计金额

１２

，

９３６

万元人民币和

１５０

万美元，无逾期对外担保。

上述担保事项已经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三十三次会议审议一致通过； 鉴于被担保方江苏舜天盛泰工贸有限公司资

产负债率超过

７０％

，根据《关于规范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行为的通知》（证监发［

２００５

］

１２０

号）、《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

则》的规定，该事项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江苏舜天盛泰工贸有限公司；注册地点：南京市洪武路

２３９

号

１５０３

室；法定代表人：吴传斌；注册资本：

２

，

０００

万元；经营范围：服装、针纺织品、汽车及零配件、五金建材、家用电器、箱包、玩具鞋帽、机械电子产品、电子计算机及

配件、化工原料批发、零售，商业信息咨询，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

与本公司的关系：本公司控股子公司。

根据江苏天衡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审计确认的江苏舜天盛泰工贸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财务报表和该公司

２０１１

年

１－

９

月份财务报表（未审计），该公司合并报表主要财务数据和经营成果如下：

单位：元

项 目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３０

日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资产总计

２０７

，

４３８

，

５９９．６９ １８３

，

５０４

，

０１９．２６

负债合计

１８２

，

１９１

，

０３４．９２ １５８

，

３５８

，

６２９．９８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

２５

，

０４１

，

９８３．４４ ２４

，

９３９

，

８０７．９５

２０１１

年

１－９

月份

２０１０

年度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２

，

５０２

，

１７５．４９ ３

，

２６８

，

４１６．４５

三、担保的主要内容

１

、担保方式：保证担保；

２

、担保责任形式：连带责任；

３

、担保期间：保证期限为

１

年，自授信合同签署之日起计算；

４

、担保金额：人民币

３

，

０００

万元。

四、董事会及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董事会认为：

１

、江苏舜天盛泰工贸有限公司目前正致力于扩大贸易规模，努力提升经营能力和业绩水平；本公司为其使用银行授

信额度提供担保，有利于增强其资金实力，拓展业务规模，进一步提高盈利能力。

２

、江苏舜天盛泰工贸有限公司的资产状况健康、经营成果较好，并且无不良贷款记录；本公司出资额占其注册资本

的

３０％

并拥有控制权，本公司是该公司控股股东，公司为其使用银行授信额度提供担保，风险可控。

公司独立董事钟永一先生、周友梅先生认为：

１

、公司上述担保事项已经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三十三次会议审议一致通过；鉴于被担保方江苏舜天盛泰工贸有限

公司资产负债率超过

７０％

，根据《关于规范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行为的通知》（证监发［

２００５

］

１２０

号）、《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

上市规则》的规定，该事项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２

、 公司上述担保事项符合 《关于规范上市公司与关联方资金往来及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若干问题的通知》（证监发

［

２００３

］

５６

号）、《关于规范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行为的通知》（证监发［

２００５

］

１２０

号）、《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其他

有关监管法规的要求。

五、对外担保累计金额及逾期担保的累计金额

截至本公告披露之日，本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累计金额

１２

，

９３６

万元人民币和

１５０

万美元。 ，无逾期担保。

六、备查文件目录

１

、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三十三次会议决议；

２

、江苏舜天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江苏舜天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三十三次会议所涉

事项的独立意见》；

３

、江苏舜天盛泰工贸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财务报表及

２０１１

年

１－９

月份财务报表；

４

、江苏舜天盛泰工贸有限公司营业执照复印件。

以上担保事项，特此公告！

江苏舜天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零一一年十一月十五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２８７

证券简称：江苏舜天 编号：临

２０１１－０２９

江苏舜天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为控股子公司

舜天（香港）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１

、被担保人：公司控股子公司舜天（香港）有限公司。

２

、本次担保金额及为其担保累计金额：本次担保金额为

１５０

万美元；截至本公告披露之日，公司为舜天（香港）有限公

司提供担保金额累计为

１５０

万美元。

３

、公司本次担保无反担保。

４

、截至本公告披露之日，本公司对外担保累计金额为

１２

，

９３６

万元人民币和

１５０

万美元。

５

、本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无逾期担保。

６

、本次担保事项已经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三十三次会议审议一致通过。

一、担保情况概述

公司董事会决议为控股子公司舜天（香港）有限公司向银行申请不超过

１５０

万美元应收账款融资额度提供连带责任

保证，保证期限为

２

年，自授信合同签署之日起计算。

截至本公告披露之日，本公司对外担保累计金额

１２

，

９３６

万元人民币和

１５０

万美元，无逾期对外担保。

上述担保事项已经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三十三次会议审议一致通过。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舜天（香港）有限公司；

注册地点：香港湾仔告示打道

５６

号东亚银行港湾中心

１５０３

室；

法定代表人：成俊；

注册资本：

１５０

万美元；

经营范围：贸易。

与本公司的关系：本公司控股子公司。

根据江苏天衡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审计确认的舜天（香港）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财务报表和该公司

２０１１

年

１－９

月份

财务报表（未审计），该公司主要财务数据和经营成果如下：

单位：元

项 目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３０

日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资产总计

５９

，

６８３

，

１１７．９１ ５９

，

４６５

，

４２６．６６

负债合计

３７

，

３８１

，

３６５．６２ ３９

，

６１１

，

９２８．９０

净资产

２２

，

３０１

，

７５２．２９ １９

，

８５３

，

４９７．７６

２０１１

年

１－９

月份

２０１０

年度

净利润

２

，

７２８

，

２６４．８０ ４

，

０００

，

３５１．１６

三、担保的主要内容

１

、担保方式：保证担保；

２

、担保责任形式：连带责任；

３

、担保期间：保证期限为

２

年，自银行授信合同签署之日起计算；

４

、担保金额：

１５０

万美元。

四、董事会及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董事会认为：

１

、舜天（香港）有限公司部分外汇应收账款周期较长，向银行申请应收账款融资额度，可以缓解长期应收账款造成的

资金积压问题，提高资金流动性。

２

、舜天（香港）有限公司的资产状况健康、经营成果较好，并且无不良贷款记录；本公司出资额占其注册资本的

９０％

，

本公司是该公司控股股东，对其拥有控制权，公司为其使用银行授信额度提供担保，风险可控。

公司独立董事钟永一先生、周友梅先生认为：

１

、公司上述担保事项已经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三十三次会议审议一致通过，程序合法。

２

、 公司上述担保事项符合 《关于规范上市公司与关联方资金往来及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若干问题的通知》（证监发

［

２００３

］

５６

号）、《关于规范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行为的通知》（证监发［

２００５

］

１２０

号）、《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其他

有关监管法规的要求。

五、对外担保累计金额及逾期担保的累计金额

截至本公告披露之日，本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累计金额

１２

，

９３６

万元人民币和

１５０

万美元，无逾期担保。

六、备查文件目录

１

、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三十三次会议决议；

２

、江苏舜天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江苏舜天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三十三次会议所涉

事项的独立意见》；

３

、舜天（香港）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财务报表及

２０１１

年

１－９

月份财务报表；

４

、舜天（香港）有限公司营业执照复印件。

以上担保事项，特此公告！

江苏舜天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零一一年十一月十五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２８７

股票简称：江苏舜天 编号：临

２０１１－０３０

江苏舜天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２０１１

年

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江苏舜天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７

日以书面方式向全体董事发出第六届董事会第三十三次会议通知，会

议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１２

日在南京市软件大道

２１

号

Ｂ

座本公司会议室召开，会议应到董事

５

人，实到董事

５

人，监事会成员及其他

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所作决议合法有效。会议由董事长徐志远先生主持，

经过充分讨论，确定了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召开的有关事项：

一、会议时间：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１

日（星期四）上午

９

：

３０

二、会议地点：南京市软件大道

２１

号

Ｂ

座

１

楼会议室

三、出席人员：

１

、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２２

日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全体股东；

２

、已登记而无法出席会议的股东，可书面委托代理人出席，代理人不必是公司的股东；

３

、公司董事、监事及其他高级管理人员。

四、会议主持：公司董事长徐志远先生

五、审议事项

１

、关于解决公司与间接控股股东江苏省国信资产管理集团有限公司之间房地产业务同业竞争及附带措施的议案；

２

、关于为控股子公司江苏舜天盛泰工贸有限公司向银行申请不超过

３

，

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授信额度提供

１

年期连带责任

保证的议案；

六、会议登记办法

１

、登记时间：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２３

日

－１１

月

２５

日、

１１

月

２８

日—

１１

月

３０

日（

９

：

００－１７

：

３０

）

２

、登记地点：南京市软件大道

２１

号

Ｂ

座

５２７

３

、个人股东请持股东账户卡、本人身份证；委托代理人请持代理人身份证、授权委托书及委托人股东账户卡。

法人股东请持公司营业执照复印件（加盖单位公章）、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出席人身份证办理登记手续。

欲参会股东可在规定的时间内以传真的方式办理参会登记。

七、会议咨询

联系人：孙本明；电话：

０２５－５２８７５６９４

；传真：

０２５－８４２０１９２７

；地址：南京市软件大道

２１

号

Ｂ

座；邮编：

２１００１２

八、与会股东交通及食宿费用自理，预计会期半天。

以上事项，特此公告！

江苏舜天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零一一年十一月十五日

附：

１

、传真登记参会回执

２

、授权委托书

传真登记参会回执

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２２

日收市时，本单位（本人）持有江苏舜天股份有限公司股票，将参加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股东帐号：

持股数：

出席人姓名：

股东签字或盖章：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日

授 权 委 托 书

兹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本单位（本人）出席江苏舜天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并

代为行使表决权。

委托人（盖章或签名）：

委托人股东账号：

委 托 意 见 表

序号 审 议 事 项 同意 反对 弃权

１

关于解决公司与

间接控股股东江苏省国信资产管理集团有限公司之间

房地产业务同业竞争及附带措施的

议案

２

关于为控股子公司江苏舜天盛泰工贸有限公司向银行申请不超过

３

，

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授信额度

提供

１

年期连带责任保证的议案

特别提示：以上委托意见表，如果委托人不作具体指示，视为受托人可以按自己的意思投票表决。

受托人： 身份证号码：

受托日期：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８０２

证券简称：北京旅游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７０

北京京西风光旅游开发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关于召开

２０１１

年第六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提示性公告

� � �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北京京西风光旅游开发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五届董事会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２８

日发出了《董事会关于召开

２０１１

年第六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具体内容详见《中国证

券报》及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的公告。 现公布关于召开

２０１１

年第六次临

时股东大会的提示性公告：

一、会议召开的基本情况

１．

会议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为：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１７

日（星期四）上午

１０

：

００

网络投票时间为：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１６

日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１７

日。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

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１７

日

９

：

３０－１１

：

３０

，

１３

：

００－１５

：

００

；通过深圳证

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１６

日

１５

：

００

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１７

日

１５

：

００

期间的任意时间。

２．

股权登记日：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１４

日

３．

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北京门头沟区石龙工业区泰安路

５

号公司总部一层会议室

４．

召

集人：北京京西风光旅游开发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５．

会议方式：本次临时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公司将通过

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向公司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 股东

可以在网络投票时间内通过上述系统行使表决权。

６．

参加会议的方式：同一表决权只能选择现场或网络投票中的一种。 同一表决权出现

重复表决的以第一次投票结果为准。

７．

会议出席对象

（

１

）凡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１４

日（星期一）下午交易结束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

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股东均有权以本通知公布的方式出席本次临时股东大会及参

加表决；不能亲自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可授权他人代为出席（被授权人不必为公司股东），

或在网络投票时间内参加网络投票。

（

２

）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

３

）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等。

二、会议审议事项

１．

审议议案名称：

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的主要议案如下：

议案一 《关于增补黄中燕女士为公司董事的议案》

议案二 《关于再次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２．

披露情况：详见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２９

日刊登在《中国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

ｃｏｍ．ｃｎ

）的《第五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公告》（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６５

）。

三、本次股东大会的登记方法

１．

登记时间：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１５

日上午

９

：

００－

下午

５

：

００

；

２．

登记方式：

（

１

）自然人股东须持本人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股东账户卡及复印件、持股凭证原件

进行登记；

（

２

）法人股东须持营业执照复印件、法人代表证明或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股东账户

卡及复印件、持股凭证、出席人身份证及复印件进行登记；

（

３

）委托代理人须持本人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授权委托书原件、委托人身份证及复

印件、委托人股东账户卡及复印件和持股凭证进行登记；

（

４

）股东可以书面信函或传真办理登记。

３．

登记地点：北京市门头沟区石龙工业区泰安路

５

号北京旅游证券事务部；异地股东可

通过传真方式进行登记。

信函登记地址：公司证券事务部，信函上请注明“股东大会”字样。

通讯地址： 北京市门头沟区石龙工业区泰安路

５

号北京旅游证券事务部 （邮编：

１０２３０８

）

传真号码：

０１０－６０８６９８０７

４．

出席现场会议股东及股东授权代理人请于会议开始前半小时到达会议地点，并携带

身份证明、股东账户卡、授权委托书等原件及相关复印件，以便签到入场。

５．

其他事项：

（

１

）本次股东大会的现场会议会期半天，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或代理人食宿、交通费

用自理；

（

２

）会议联系方式：北京市门头沟区石龙工业区泰安路

５

号北京旅游证券事务部；

联系电话：

０１０－６０８６９８０７ ６０８６９８０２

联系传真：

０１０－６０８６９８０７

联系人：陈晨 李麟

四、网络投票

参与网络投票的股东的身份认证与投票程序：在本次股东大会上，公司将向股东提供

网络投票平台， 股东可以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或互联网投票系统（

ｈｔｔｐ

：

／／ｗｗｗ．

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参加网络投票。

（一）采用交易系统投票的投票程序

１．

本次临时股东大会通过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１７

日上午

９

：

３０－

１１

：

３０

、下午

１３

：

００－１５

：

００

，投票程序比照深圳证券交易所新股申购业务操作。

２．

深市股东投票代码：

３６０８０２

； 投票简称为“北旅投票”。

３．

股东投票的具体程序：

①

买卖方向为买入投票；

②

在“委托价格”项下填报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序号，

１００

代表总议案，

１．００

元代

表议案

１

，

２．００

元代表议案

２

。每一议案应以相应的价格分别申报，本次临时股东大会需要表

决的议案事项的顺序号及对应的申报价格如下表：

序号 议案名称 申报价格

特别提示

：

对全部议案进行一次性表决

１００．００

１

议案一

《

关于增补黄中燕女士为公司董事的议案

》 １．００

２

议案二

《

关于再次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 ２．００

注：股东通过网络投票系统重复投票的，以第一次有效投票为准。 即如果股东先对相

关议案投票表决，再对总议案投票表决，则以已投票表决的相关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其

他未表决的议案以总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如果股东先对总议案投票表决，再对相关议案

投票表决，则以总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

③

在“委托股数”项下填报表决意见，对应的申报股数如下：

表决意见种类 对应的申报股数

同意

１

股

反对

２

股

弃权

３

股

④

对同一议案的投票只能申报一次，多次申报的，以第一次申报为准，表决申报不能

撤单；

⑤

不符合上述规定的申报无效，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作自动撤单处理。

⑥

若股东只对其中一项或几项议案进行表决，未进行表决申报的其他议案默认为弃

权。

４．

网络投票举例

（

１

）对全部议案一次性表决

股权登记日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１４

日收市后持有“北京旅游”

Ａ

股的股东，对本次网络投票的全

部议案一次性表决拟投同意票，其申报如下：

投票代码 买卖方向 申报价格 申报股数

３６０８０２

买入

１００．００

元

１

股

如某股东对本次网络投票的全部议案拟投反对票， 只需将前款所述申报股数改为

２

股，其他申报内容相同。

如某股东对本次网络投票的全部议案拟投弃权票， 只需将前款所述申报股数改为

３

股，其他申报内容相同。

（

２

）对某一议案分别表决

对本次网络投票的某一议案拟投同意票，以审议《关于增补黄中燕女士为公司董事的

议案》为例，其申报如下：

投票代码 买卖方向 申报价格 申报股数

３６０８０２

买入

１．００ １

股

如某一股东对本次网络投票的某一议案拟投反对票，只要将前款所述申报股数改为

２

股，其他申报内容相同。

如某一股东对本次网络投票的某一议案拟投弃权票，只要将前款所述申报股数改为

３

股，其他申报内容相同。

（二）采用互联网投票的身份认证与投票程序

１．

股东获取身份认证的具体流程

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投资者网络服务身份认证业务实施细则》的规定，股东可以采

用服务密码或数字证书的方式进行身份认证。

（

１

）申请服务密码的流程

登陆网址：

ｈｔｔｐ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的“密码服务专区”；填写“姓名”、“证券帐户号”、

“身份证号”等资料，设置

６－８

位的服务密码；如申请成功，系统会返回一个

４

位数字的激

活校验码。

（

２

）激活服务密码

股东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比照买入股票方式，凭借“激活校验码”激活服务密码。

买入证券 买入价格 买入股数

３６９９９９ １．００

元

４

位数字的

“

激活校验码

”

如服务密码激活指令上午

１１

：

３０

前发出的，当日下午

１３

：

００

即可使用；如服务密码激活

指令上午

１１

：

３０

后发出的，次日方可使用。

服务密码激活后长期有效，在参加其他网络投票时不必重新激活。

密码激活后如遗失可通过交易系统挂失，挂失后可重新申请，挂失方法与激活方法类

似：

买入证券 买入价格 买入股数

３６９９９９ ２．００

元 大于

１

的整数

申请数字证书的，可向深圳证券信息公司或其委托的代理发证机构申请。

申请数字证书咨询电话：

０７５５－８３９９１８８０／２５９１８４８５／２５９１８４８６

申请数字证书咨询电子邮件地址：

ｘｕｎｉｎｇｙａｎ＠ｐ５ｗ．ｎｅｔ

网络投票业务咨询电话：

０７５５－８３９９１０２２／８３９９０７２８／８３９９１１９２

２．

股东根据获取的服务密码或数字证书可登录网址

ｈｔｔｐ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投票。

（

１

）登录

ｈｔｔｐ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在“上市公司网上股东大会列表”选择“北京京西风

光旅游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六次临时股东大会”；

（

２

）进入后点击“投票登录”，选择“用户密码登陆”，输入您的“证券账户号”和“服务密

码”；已申领数字证书的投资者可选择

ＣＡ

证书登录；

（

３

）进入后点击“投票表决”，根据网页提示进行相应操作；

（

４

）确认并发送投票结果。

３．

股东进行互联网投票的时间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１６

日

１５

：

００

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１７

日

１５

：

００

期间的任意时间。

备查文件：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北京京西风光旅游开发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一年十一月十四日

附件：股东大会授权委托书附件：

授 权 委 托 书

兹全权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我单位（个人），出席北京京西风光旅游开发

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六次临时股东大会并依照以下指示对下列议案投票。 若委托人没

有对表决权的形式方式做出具体指示，受托人可行使酌情裁量权，以其认为适当的方式投

票赞成或反对某议案或弃权。

序号 议案名称 赞成 反对 弃权

１００

特别提示

：

对全部议案进行一次性表决

１

议案一

《

关于增补黄中燕女士为公司董事的议案

》

２

议案二

《

关于再次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补充流动资金的

议案

》

委托人姓名或名称（签章）：

委托人持股数：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营业执照号码）：

委托人股东账户：

受托人签名：

受托人身份证号：

委托书有效期限：

委托日期：

２０１１

年 月 日

附注：

１．

如欲投票同意议案，请在“同意”栏内相应地方填上“

√

”；如欲投票反对议案，请在

“反对”栏内相应地方填上“

√

”；如欲投票弃权议案，请在“弃权”栏内相应地方填上“

√

”。

２．

授权委托书剪报、复印或按以上格式自制均有效；单位委托须加盖单位公章。


